
最有利標公開評選實務作業二十四問 
〈係 93年 12月 28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蘇副處長在採購講習會之問答紀錄〉 
 

題號 問題 答復 

１ 遴選採購評選委員會
之委員，機關首長未

從簽報人選核定，是

否可逕行裁定其他人

選？ 

建議採退回承辦人重簽之方式，較能符

合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四條規定

，外聘專家、學者，應自主管機關會同

教育部、考選部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立

之建議名單遴選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未能自該名單覓得適當

人選者，得敘明理由，另行遴選後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２ 本局一級主管以上人
員均無法出任採購評

選委員會之召集人，

可否改由一級副主管

代之？ 
另一級主管不克出席

會議，可否改由一級

副主管或簡任主管或

科長代之？  

一、不可。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召集人、副召

集人均為委員，召集人由機關內部

人員擔任者，應由一級主管以上人

員任之。 
二、不可。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六條規定，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

。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

不得代理。 

３ 評選出優勝第一名廠
商後，是否可要求再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或

本局之意見，修正其

企劃書內容，俟其修

正企劃書經委員會或

本局審查通過後，始

能為決選優勝廠商。

一、評選出優勝第一名廠商，即代表該

廠商企劃書已被接受，不宜再要求

其修正。該廠商拒絕修正時，機關

如不接受該廠商之標，並無適法依

據。如欲洽廠商修正，應於評選出

優勝第一名廠商前，利用採購法第

56條、第57條規定之協商程序。 

二、如廠商企劃書不完善或不完全，尚

不能符合本局之需求，可依政府採

購法第五十六條之規定，先不要評

選出優勝廠商，而採行協商措施，

要求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

廠商，修正其企劃書，再作綜合評

選，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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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應先載明得協商更改之項目。
４ 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
，經複評獲優勝第一

名廠商需付費委請本

局建議或認可之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 2位，
對企劃案內容再進行

修改與審定，定案後

始進行議價，是否適

法？ 

不適法。如欲洽廠商修改，應於評選出

優勝第一名廠商前，利用採購法第56

條、第57條規定之協商程序。 

５ 採購評選委員會可否
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

之評選項目、評審標

準及評定方式以外之

事項？ 

一、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三條

規定，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

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二)辦理廠商評選。  

(三)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

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

。 

二、非上述任務，不必由委員會訂定 
或審定。 

６ 採購評選委員會機關
以外之委員，是否可

參與該機關其他標案

之投標廠商之計畫主

持人？ 

可以。 

７ 採購評選委員會成員
5人，出席委員僅3

人，其中外聘專家、

學者有1人，是否合

於規定？  

合於規定。但為避免出席人數過少，成

立委員會時，成員人數可考量多些。 

８ 100萬元以上公開評 
選之採購，如僅 1家
廠商投標亦得開標，

如該 1家廠商係原承
攬廠商，是否可以省

掉評選程序，逕行議

價後決標？ 

一、不可。 
二、仍須依原招標文件之規定，進行評

選程序。 
三、未達100萬元之採購，如係依採購

法最有利標或評選優勝廠商方式辦

理，亦須比照上述程序辦理評選。

 
９ 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 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第 1次招標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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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僅 1家廠商投標
亦得開標，如機關不

開標再次公告，可否

？ 
第 2次公告又僅 1家
廠商投標，可否再不

開標又第 3次公告？
最多公告次數有無限

制？ 

廠商家數限制。如僅 1家廠商投標亦得
開標；如機關不開標再次公告，亦可。

第 2次公告又僅同 1家廠商投標，建議
開標。另建議對於僅 1家廠商投標之情
形，立即檢討原招標文件之規定有無限

制競爭之情形、致以僅 1家廠商投標之
原因。 

１０ 100萬元以上公開評 
選或未達100萬元公 
開徵求之採購案，對

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

但未得標之廠商，是

否均應通知其評選結

果？  

一、均應通知其評選評果。 
二、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機關評定最有利標後，對於合於

招標文件規定但未得標之廠商，應

通知其最有利標之標價與總評分或

序位評比結果及該未得標廠商之總

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 

三、另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規定，對廠商所為之通知，得以口

頭、傳真或其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

辦理。前項口頭通知，必要時得作

成紀錄。惟為求慎重，建議此事仍

以書面通知較妥。 
１１ 依序位法或總評分法
評選出序位第一或總

評分最高者，是否仍

須經評選委員會過半

數之決定者，始確定

優勝廠商名次？ 

另過半數之決定，如

係以序位法評選，其

作法上是否依以給予

序位第一之委員人數

過半而定，抑或需另

再表決？ 

一、 仍須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

，始確定優勝廠商名次。 

二、需另再表決。所謂序位第一之最有

利標或評選優勝廠商，不是以書面

評選結果獲得序位評比第一之委員

人數過半而定。 

１２ 評選委員評選是否可
以給予不同廠商相同

分數或同一序位？ 

可以。 

１３ 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評選後公開資訊，並無違反採購法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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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第二項，除

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

機密者外，投標廠商

並得申請閱覽、抄寫

、複印或攝影。 

是否有違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開標、審標應保

密之規定？  

條第 1項第 1款。 

１４ 機關首長是否可以否
定委員會之決議？  

招標文件規定由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利

標或評選優勝廠商者，機關首長無權否

定委員會之決議。建議機關首長擔任評

選委員會召集人。 
１５ 本局是否可規定如投
標廠商之企劃書或標

價單份數不足，以及

報價逾標案預算金額

，即為不合格標？ 

可於招標文件規定。 

１６ 評選作業廠商簡報時
，是否可利用簡報更

改其投標文件內容，

以及另外提出變更或

補充資料？ 

另投標廠商未出席簡

報及現場詢答者，是

否可逕予淘汰該廠商

？是否影響其投標文

件之有效性？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已規定廠商簡

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

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

納入評選。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

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１７ 投標文件考慮集中於
機關場所辦理評選作

業，避免攜出機關場

所而有洩密疑慮，影

響評選公正。 

實務上，投標文件太

多或委員開會時間有

限，而需要交委員事

先抽空審閱再開會。

建議依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規定成立工

作小組，先對投標文件加以審查，提出

評比報告送評選委員會。如此可解決委

員評選工作負荷及開會時間有限之問

題。 

１８ 如有評選委員遲到早 評選會議之出席委員應全程參與，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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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未及全程參與全

部廠商之簡報，是否

可以請該委員不予評

分？以求採購之公

平、公正。 

遲到早退，且應親自為之，不得由他人

代理。是以，未全程參與全部廠商簡報

之委員，不應參與評選，以免廠商提出

異議申訴。致各委員之開會通知，可特

別提醒委員此點。 
 

１９ 同一評選項目，不同
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

顯之差異時， 應如何

處理？ 

有明顯之差異，係採

何標準認定？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已

規定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

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

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

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由本委員會

決議之。 

二、明顯之差異，例如序位差距過大或

評分懸殊等。 
２０ 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在
最後評分前，委員是

否可以先討論並交換

意見後，方才填寫自

己之評分？ 

可以。 

２１ 採購評選作業是否可
採初選複選，初選僅

書面評審，複選才要

求簡報？ 

另初選複選一採序位

法，一採總評分法，

可否？ 

一、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1條已規定評

定方式，其分階段辦理評選及淘汰不

合格廠商者，不得就分數或權重較低

之階段先行評選；並以二階段為原

則。 

二、即使是二階段評選，前後階段之評

選結果仍應綜合計算，而非僅以複選

階段之成績定勝負。 

三、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1條沒有初選

複選一採序位法，一採總評分法之

評定方式。 
２２ 採購評選委員會最後
一次會議紀錄是否必

須於當次會議結束前

作成並予確認？ 

另未達100萬元公開

徵求之採購案，僅由

機關內部人員評審，

是否可以採用簽呈而

一、是；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1條第2項規定，最後一次會議紀

錄應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

認。不可僅以評選時彙總製作之評

選總表代之。 
二、未達100萬元公開徵求之採購案，

由機關內部人員組成評審小組者，

仍須有會議紀錄。否則該簽呈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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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會議紀錄？ 評審小組所有成員共同具名，並載

明評審結果。 
２３ 公開評選招標文件之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

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

條件簡單者，是否得

由機關自行訂定或審

定？  

可以。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

已規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

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關自行訂

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成立本委員會為

之。但仍須妥擬招標文件，避免濫用草

草上網公告招標，評選時問題叢生。 
２４ 採購評選委員會開會
廠商簡報，列席人員

不能評分，但是否可

對廠商提出詢問？ 

列席人員在徵得主席同意後，可對廠商

提出詢問。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

條已規定本委員會開會時，機關得邀請

有關機關人員、學者或專家列席，協助

評選。 
 


